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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宁区DIP特病单议
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按病

种分值付费（DIP）技术规范》《上海市医疗保障住院区域点数法

总额预算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、按病种分值付费方案（试行）》

（沪医保医管发〔2023〕34 号）以及《上海市医疗保障住院区域

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、按病种分值付费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（沪医保管发〔2023〕3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建立科学

化、制度化、长效化的特病单议评审体系，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

诊疗行为，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，按照《上海市 DRG/DIP 特病

单议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要求，我局制定《长宁区 DIP 特病单议操

作规程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长宁区 DIP 特病单议操作规程（试行）

2.长宁区 DIP 特病单议专家库名单

上海市长宁区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6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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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长宁区DIP特病单议操作规程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，促使医疗机构诊疗更规范

合理，管理更精细科学，鼓励医疗机构收治疑难杂症，防止推诿

病人和诊疗不足等情况，现制定长宁区特病单议操作规程。

一、特病单议的申请

（一)适用范围

依据本市 DIP 付费管理要求，符合以下条件的病例（不含政

策已明确按项目支付的病例），可申请特病单议;

1.急诊入院的危急症抢救患者；

2.已经在医保部门备案的新技术项目（根据本市有关新技术

政策调整）；

3.住院天数过长或住院费用过高等特殊情况；

4.经医保部门核准可申请按项目付费的其他情况。

（二）申请病例数要求

定点医疗机构可根据临床需要，向区医保局申请部分特殊患

者按项目付费，评审周期内申请人次原则上不得超过评审周期内

本院符合 DIP 付费类型出院总人次的 3‰，具体申报例数可根据

医保部门要求进行调整，并提前告知定点医疗机构。

（三）申请程序及要求

1.特病单议以自然年度为一个评审周期，评审频率为半年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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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条件成熟可调整为按季度评审。

2.定点医疗机构申请时需填写《上海市医疗保障 DRG/DIP 付

费特病单议申请汇总表》（附表 1），写明申请理由。

3.评审周期内符合特病单议情形的特殊病例，定点医疗机构

应在每次申报开始后的 1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，并将《上海市医

疗保障 DRG/DIP 付费特病单议申请汇总表》报送到区医保局，逾

期不再受理。区医保局核实医院提交的相关数据，并在《上海市

医疗保障DRG/DIP 付费特病单议评审意见表》（附表 2）填写受理

意见后反馈定点医疗机构。

二、评审流程

（一）评审组织及规则

区医保局做好辖区内医疗机构的特病单议工作，由市医保中

心负责后台特病单议数据支持。

1.定点医疗机构特病单议，由区医保局相关科室牵头组织实

施，抽调相关专家（副高职称或相当于副高职称及以上）组成评

审小组进行评审，评审专家由专家库中随机选取（专家库名单详

见附件 2）。可邀请上级主管部门指导。

2.评审时实行专家回避制，即被评审定点医疗机构的专家不

得参与本机构病例的评审。

3.评审实行合议与专家组长负责制，每个组病例评审专家不

得少于 3人，其中设专家组长 1名，组长由区医保局建议或评审

组成员共同推选产生。

4.评审专家结合收费明细、病例资料，对诊疗情况、资源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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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进行讨论评审，给出相关评审意见。评审结果汇总后由评审专

家成员在《上海市医疗保障 DRG、DIP 付费特病单议评审意见表》

填写评审意见并书面签字。

5.评审资料按有关管理规定进行规范管理。

（二）评审程序

1.病例准备：区医保局相关科室应于开展专家评议前完成特

病单议病例及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。

2.病例评审：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组织评审。在年度清

算前应完成上一年度的特病单议评审工作。

（三）评审结果

1.评审结果分为符合特病单议病例、不符合特病单议病例。

评审完成后，由医保部门反馈定点医疗机构。

2.对符合特病单议的病例，年终清算时按照项目付费清算；

对不符合特病单议的病例，按 DIP 付费方式支付，原则上不再接

受申诉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定点医疗机构提交申请前应组织院内各部门对病例的用药

合理性、检查治疗合理性、收费合理性和编码准确性等进行核查，

提高成本效率意识，加强医疗服务质量。如因报送材料不全，影

响特病单议病例审定的，由医疗机构自行承担责任，包含但不限

于以下情况：

（一）特病单议病例中使用不符合医保相关规定的药品、诊疗

项目及高值耗材等的，相关费用经专家评审核定后按不合理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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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予以扣减。

（二）经专家评审确定为违规病例的，按照医保相关规定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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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

上海市医疗保障DRG、DIP付费特病单议申请汇总表

（ 年度）

医疗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

序

号
病案号

就诊

ID

结算ID

(流水号)

姓

名

出院

科室

分组

编码

医疗

总费用
申请理由

建议（评审

专家专业等）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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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

上海市医疗保险DRG、DIP付费特病单议评审意见表

( 年度)

NO.年度批次序号

姓 名 年 龄

性 别 病案号

分组编码 分组名称

主诊断

其他诊断

手术操作

经办

机构

受理

意见

申请材料齐全，同意受理

申请材料不全，不予受理

申请材料与申请不符，不予受理

盖章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专家

评审

意见

1、是否符合特病单议病例: 是□ 否□

2、是否有扣除费用: 是□ 否□

扣款原因：

扣款金额：

3、其他情形

专家签名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经办

机构

意见

盖章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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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长宁区DIP 特病单议专家库名单

序号 姓 名 专 业 职 称 所在单位

1 王 奕 普外科 主任医师 上海市同仁医院

2 严 瑾 呼吸内科 副主任医师 上海市同仁医院

3 赵龙姝 重症监护 主任医师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

4 何 勇 矫形外科 主任医师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

5 许峰峰 神经外科 副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色医学中心

6 孙久一 骨科 副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色医学中心

7 胡剑平 普外科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九〇五医院

8 蒲 红 心内科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九〇五医院

9 董 勤 内分泌科 副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总队医院

10 章菲菲 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总队医院

11 孟魏魏 骨伤科 主任医师 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

12 田 芸 内科 副主任医师 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

13 彭 婷 产科 主任医师 长宁区妇幼保健院

14 马成斌 妇科 主任医师 长宁区妇幼保健院

15 刘 畅 心血管科 副主任医师 上海电力医院

16 史根兵 骨科 副主任医师 上海电力医院

17 吴 海 心内科 副主任医师 民航上海医院

18 李彦文 骨科 主任医师 民航上海医院

19 荣 翱 眼科 主任医师 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

20 江 毅 眼科 副主任医师 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

21 周 静 眼科 主任医师 上海普瑞眼科医院

22 赵俊颖 眼科 副主任医师 上海普瑞眼科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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